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材料

高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2023年县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
（2023年11月在高阳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并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2023年县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提请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一、预算调整的主要原因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短收
因土地出让收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短收，全年预计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2333万元，占年初预算的32%，短收174951万元，同比下降13.9%。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短收
因土地出让收入短收，相关契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教育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不能全部实现。全年预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5000万元，占年初预算的93.2%，短收6910万元，同比增长0.7%。
（三）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经省政府同意,河北省财政厅下达我县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26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3600万元;专项债务39000万元。根据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经县政府研究提出了新增债务限额安排使用意见,需按规定程序调整预算。债务限额使用及预算调整情况如下：
1.经研究，拟使用一般债务限额3600万元，安排以下项目支出：高阳县庞口大道改建工程1600万元、高阳县传染病应急区建设项目1600万元、高阳县西演镇双延小学综合楼及附属项目400万元。
按照国家规定,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据此,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支分别调增3600万元。
2.经研究，拟使用专项债务限额39000万元，安排以下项目支出：高阳县西演镇、庞口镇乡村幼儿园建设项目2500万元、保定市高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建设项目5000万元、高阳县粮食及应急物资仓储设施建设项目5500万元、北部新城体育场馆和全民健身中心项目4000万元、高阳县冷链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0万元、高阳县全民健身综合体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建设项目7000万元、高阳县东王草庄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000万元。
按照国家规定,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据此,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支分别调增39000万元。
二、预算调整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329809万元调整为328388万元，调减142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101910万元调整为95000万元，调减691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08930万元，不做调整；新增债务转贷收入由6700万元调整为10300万元，调增3600万元；再融资债务转贷收入11000万元，不做调整；上年结转收入1919万元，不做调整；调入资金73823万元，不做调整；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由25527万元调整为27416万元，根据2022年决算及2023年资金需求情况调增1889万元。
相应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329809万元调整为328388万元，调减142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312060万元调整为299902万元，调减12158万元；债券还本支出13800万元，不做调整；上解支出3949万元，不做调整；调出资金由0万元调整为10737万元，调增10737万元，为弥补政府性基金预算中自平衡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收支缺口，由一般公共预算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395807万元调整为270593万元，调减125214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由257284万元调整为82333万元，调减17495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46万元，不做调整；新增债券转贷收入由88400万元调整为127400万元，调增3900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49877万元，不做调整；调入资金由0万元调整为10737万元，调增10737万元，为弥补政府性基金预算中自平衡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收支缺口，由一般公共预算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相应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由395807万元调整为270593万元，调减125214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由305004万元调整为179790万元，调减12521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6980万元，不做调整；调出资金73823万元，不做调整。
三、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
2023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37700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限额10300万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27400万元。
截至目前，全县政府债务限额为52287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18572万元、专项债务限额404305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为49736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08696万元、专项债务余额388670万元。
以上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附件：2023年县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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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四次会议
调整预算
	本次增减
（ + - ）
	本次会议
调整预算
	项    　目
	四次会议
调整预算
	本次增减
（ + - ）
	本次会议
调整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1910
	-6910
	95000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2060
	-12158
	299902

	        税收收入
	51910
	-6910
	45000
	二、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13800
	0
	13800

	        非税收入
	50000
	0
	50000
	三、上解上级支出
	3949
	0
	3949

	二、上级补助收入
	108930
	0
	108930
	四、调出资金
	　0
	10737
	10737

	三、新增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6700
	3600
	10300
	　
	　
	　
	　

	四、再融资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1000
	0
	11000
	　
	　
	　
	　

	五、调入资金
	73823
	0
	73823
	　
	　
	　
	　

	        政府性基金调入
	73823
	0
	73823
	
	
	　
	　

	        其他调入
	0
	0
	　
	
	
	　
	　

	六、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5527
	1889
	27416
	　
	　
	　
	　

	七、上年结转
	1919
	0
	1919
	　
	　
	　
	　

	合    计
	329809
	-1421
	328388
	合    计
	329809
	-1421
	328388


：1、
备注：2、新增一般债券转贷收入安排相关项目增加支出12500万元。
	2023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四次会议
调整预算
	本次增减
（ + - ）
	本次会议
调整预算
	项    　目
	四次会议
调整预算
	本次增减
（ + - ）
	本次会议
调整预算

	一、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57284 
	-174951
	82333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05004
	-125214
	17979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9558 
	-7099
	2459
	二、调出资金
	73823 
	0
	73823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422 
	-233
	189
	三、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16980
	0
	1698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31722 
	-165693
	66029
	
	
	　
	　

	         污水处理费收入
	6800 
	240
	57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8452 
	-2877
	5575
	
	
	　
	　

	         彩票公益金收入
	330 
	700
	7500
	
	
	　
	　

	         其他收入
	0
	11
	11
	
	
	　
	　

	二、上级补助收入
	246
	0
	246
	　
	　
	　
	　

	三、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88400
	39000
	127400
	　
	　
	　
	　

	四、上年结转
	49877 
	0
	49877
	　
	　
	　
	　

	五、调入资金
	0
	10737
	10737
	　
	　
	　
	　

	合    计
	395807
	-125214
	270593
	合    计
	395807
	-125214
	270593




[bookmark: _GoBack]*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政府财政筹集的纳入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指政府财政筹集的纳入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是指上级政府财政按照财政体制规定或因专项需要补助给本级政府财政的款项，包括上级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等。
调入资金是指政府财政为平衡某类预算收支、从其他类型预算资金及其他渠道调入的资金。
债务转贷收入是指本级政府财政收到上级政府财政转贷的债务收入。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政府财政设置的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资金不足的储备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政府财政管理的由本级政府使用的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是指政府财政管理的由本级政府使用的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支出。
上解支出是指按照财政体制规定由本级政府财政上交给上级政府财政的款项。
调出资金是指政府财政为平衡预算收支、从某类资金向其他类型预算调出的资金。
债务还本支出是指政府财政偿还本级政府承担的债务本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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